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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一章 总 则
	第二章 个人申请
	第五条 报名条件。申请者除满足国家规定的报考条件外，还须符合下述条件之一：
	第六条 网上报名。申请者应按照当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中公布的专业、研究方向及导师名单，在博士生报
	第七条 提交申请材料。网上报名结束后，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向报考学院提交相关申请材料，按照以下顺序排序，
	第八条 公布实施细则。各学院根据本招生办法的要求，结合学院及相关学科的特点，制定本学院或相关学科招收
	第九条 初审。提交申请材料日期截止后，学院组织相关学科专家对所有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提出进入考核的考生
	第十条 考核。考核以笔试加面试，或面试的方式进行，具体方式由学院确定。面试时，学院组织成立学科面试考
	第十一条 拟录取。学院根据考核记录、考核成绩及导师招生名额等确定拟录取名单。拟录取名单在学院网站公示

